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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保证监事

会的正常运作，顺利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

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5月1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民主讨论、表决，全体职工代

表一致同意选举李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的有关规定。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

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8日

附件：李汛简历

李汛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1年12月毕业于解放军装备学院，硕士学

位。 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经理；2013年3月至2016年3月任中化石油

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2016年3月至2017年9月任微摇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2017年9月至今任

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行政部总监；2018年2月至2019年10月任北京义翘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2019年3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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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05月17日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甲14号北京广播大厦主楼16层1606单元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普通股股东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5,788,1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5,788,1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4.02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4.0243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良志博士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唐黎明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5,515,289 99.9254 272,857 0.074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5,515,289 99.9254 272,857 0.074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5,515,289 99.9254 272,857 0.074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5,515,289 99.9254 272,857 0.0746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5,373,644 99.8866 272,857 0.0745 141,645 0.0389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5,373,644 99.8866 272,857 0.0745 141,645 0.0389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5,359,637 99.8828 286,864 0.0784 141,645 0.0388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5,373,644 99.8866 272,857 0.0745 141,645 0.0389

9、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5,373,644 99.8866 272,857 0.0745 141,645 0.0389

10、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5,373,644 99.8866 272,857 0.0745 141,645 0.0389

11、 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862,904 99.3236 272,857 0.4453 141,645 0.231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

当选

12.01 选举谢良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6,433,015 97.4424 是

12.02 选举YANG�WANG（王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6,433,015 97.4424 是

12.03 选举唐黎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6,161,015 97.3681 是

12.04 选举赵桂芬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6,183,015 97.3741 是

12.05 选举唐艳旻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6,183,015 97.3741 是

12.06 选举韩巍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56,161,015 97.3681 是

13、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13.01 选举苏志国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56,188,009 97.3754 是

13.02 选举王晓川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56,188,009 97.3754 是

13.03 选举何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56,189,009 97.3757 是

14、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4.01 选举张松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56,184,007 97.3743 是

14.02 选举贾吉磊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56,184,007 97.3743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4,504,549 98.8987 272,857 1.1013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4,504,549 98.8987 272,857 1.1013 0 0.0000

3 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4,504,549 98.8987 272,857 1.1013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4,504,549 98.8987 272,857 1.1013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24,362,904 98.3270 272,857 1.1012 141,645 0.5718

6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4,362,904 98.3270 272,857 1.1012 141,645 0.5718

7 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4,348,897 98.2705 286,864 1.1577 141,645 0.5718

8 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4,362,904 98.3270 272,857 1.1012 141,645 0.5718

9 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4,362,904 98.3270 272,857 1.1012 141,645 0.5718

10 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24,362,904 98.3270 272,857 1.1012 141,645 0.5718

11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4,362,904 98.3270 272,857 1.1012 141,645 0.5718

12.01 选举谢良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422,275 62.2432

12.02 选举YANG�WANG（王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422,275 62.2432

12.03 选举唐黎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150,275 61.1455

12.04 选举赵桂芬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172,275 61.2343

12.05 选举唐艳旻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172,275 61.2343

12.06 选举韩巍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150,275 61.1455

13.01 选举苏志国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177,269 61.2544

13.02 选举王晓川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177,269 61.2544

13.03 选举何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178,269 61.2585

14.01 选举张松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5,173,267 61.2383

14.02 选举贾吉磊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5,173,267 61.238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3、4、5、6、7、8、9、10、11、12、13、1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拉萨良昊园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及谢良志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304,510,740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琨、陈思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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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等规定，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7日分别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及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于股东大会结束后当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经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谢良志先生、YANG� WANG（王阳）先生、唐黎明先生、赵桂芬女

士、唐艳旻女士、韩巍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苏志国先生、王晓川先生、何为先生当

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何为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为自公司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2022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8）。

（二）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选举谢良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并选举委员的

议案》，同意在董事会下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具体成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委员会名称 委员会成员

1 战略委员会 谢良志（主任委员）、苏志国、王晓川

2 审计委员会 何为（主任委员）、王晓川、唐艳旻

3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苏志国（主任委员）、王晓川、唐黎明

各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均由独立董事担任主

任委员，且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何为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2022年5月17日，经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张松先生、贾吉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日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三位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为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三年。 非职

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公司2022�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神

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职工代表

监事简历详见公司2022年5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神州细胞

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公司于2022年5月17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选举李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2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同意聘任谢良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YANG� WANG（王阳）先生、唐黎明先生、ZHANGHUA�

LAN（兰章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赵桂芬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唐黎明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均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谢良志先生、YANG� WANG（王阳）先生、唐黎明先生、赵桂芬女士简历详见公司 2022� 年4月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ZHANGHUA� LAN（兰章华）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

罚的情形。 其中，董事会秘书唐黎明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其任职

资格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上述人员具备

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的能力，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证

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公司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ZHANGHUA� LAN（兰章华）先生、应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公司

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附件：ZHANGHUA� LAN（兰章华）简历

ZHANGHUA� LAN（兰章华）先生，1963年出生，美国国籍，1996年7月毕业于俄克拉荷马州立大

学， 博士学位。 1996年7月至1998年2月任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后研究员；1998年2月至2000年3月任

Database� Publishing� Groups产品开发部项目经理；2000年 3月至 2002年 5月任 Genaissance�

Pharmaceuticals� Inc.�数据库管理和服务部部门负责人；2002年6月至2006年11月任美国Pfizer临床研

究及数据管理部门经理；2006年11月至2008年3月任Alba� Therapeutics临床开发部总监；2008年3月

至2010年7月任MEDAREX/BMS临床医学助理总监；2010年7月至2011年8月任PAREXEL中国区临

床运营领导部门和数据运营领导部门负责人；2011年8月至2013年4月任RPS亚太区总监；2013年4月至

2018年6月任辉瑞武汉（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及辉瑞中国临床开发质量部负责人；2018

年7月至今任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9月至今任武汉光谷神州细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2019年2月至2022年5月任公司董事，2019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ZHANGHUA� LAN（兰章华）先生间接持有公司54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88520� � � � � � � � �证券简称：神州细胞 公告编号：2022-026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

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以口头和通讯方式

通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全体当选监事参加会议。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关于时限的要求，

并推举李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经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张松先生、贾吉磊先生，与经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李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经与会监事审议，选举李汛先生担任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汛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神州细胞

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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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无涉及变更前次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7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666号三七互娱大厦20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卫伟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7人，代表股份1,128,487,07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50.88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778,101,2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08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0人，代表股份350,385,7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798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2人，代表股份352,035,192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15.87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1,649,403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07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0人，代表股份350,385,7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7983％。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包括通过视频方式出席的情形）或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0,058,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31％；反对131,22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弃权8,297,59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3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3,606,3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57％；反对

131,2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8,29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57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0,056,8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30％；反对132,62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 弃权8,297,59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3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3,604,9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53％；反对

132,6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7％；弃权8,29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57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中文版全文及摘要、英文版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0,058,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31％；反对131,22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弃权8,297,59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3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3,606,3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57％；反对

131,2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8,29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57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0,058,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31％；反对131,22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弃权8,297,59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3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3,606,3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57％；反对

131,2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8,29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57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5,318,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92％；反对134,82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弃权3,033,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3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8,866,4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99％；反对

134,8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3％；弃权3,0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618％。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92,489,3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8101%；反对21,465,9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022%；弃权14,531,7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8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6,037,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744%；反对21,

465,9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977%；弃权14,531,7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79％。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8,324,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6％；反对149,82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3％；弃权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872,77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9％； 反对

149,8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6％；弃权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1,510,7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2535%；反对

19,579,5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2,455,6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382%；反对19,

579,5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6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99,333,7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593%；反对

21,756,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4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0,278,6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198%；反对21,

756,5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8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1,510,2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2535%；反对

19,580,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2,455,1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381%；反对19,

580,0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6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杨军、刘军系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之一，因此其对议

案八、九、十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刘博远律师、王莹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5162� � �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2-018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5/24 － 2022/5/25 2022/5/2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4月20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0,451,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0,157,85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5/24 － 2022/5/25 2022/5/2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平安天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晋商财富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嘉兴煜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杨菁、欧娜由公司直接发放现金红利。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3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

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即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1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315元。 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1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35元（含税）。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583182625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20 证券简称：桂发祥 公告编号：2022-020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期间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并致歉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发祥股份”或“公司” ）于2022年5月17日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发祥集团” ）出具的《关于增持

期间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说明及致歉函》， 获悉控股股东桂发祥集团在2022年5月17日增持过程中，

因误操作卖出公司股票40,000股，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构成短线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误操作的具体情况

1.增持计划情况

2022年4月28日公司于指定媒体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桂发祥集团计划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不低于200万股。

2.误操作情况

自增持计划公告以来，桂发祥集团以集中竞价方式持续增持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桂发祥集团

增持后持有本公司股票67,353,014股，占比32.89%。 2022年5月17日桂发祥集团在增持过程中，其中一

笔交易误将买入股份操作为卖出股份，导致短线交易。 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1）本次增持以来股份变动情况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成交均价（元/股） 成交金额（元）

2022年4月28日—2022

年5月17日

买入 1,134,500 0.55% 7.63 8,657,879

2022年5月17日 卖出 40,000 0.02% 7.69 307,600

（2）其中误操作情况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成交均价（元/股） 成交金额（元） 说明

2022年5月17日 卖出 40,000 0.02% 7.69 307,600 误操作

2022年5月17日 买入 174,500 0.09% 7.70 1,343,705

未知误操作继续

买入

二、本次误操作的处理及补救措施

1.上述违规行为系操作失误造成，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

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桂发祥集团此次误操作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并已深刻认识到了本次短线交

易的严重性，对本次误操作构成的短线交易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今后会严格执行

《证券法》以及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东持股变动的规定，谨慎操作，杜绝此类情况的再次发

生。

2.桂发祥集团积极配合公司处理后续事宜，严格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将其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上缴公司，金额为11,600元（计算过程为：卖出股份成交金额307,600

元-40000股*本次增持以来最低增持价格7.40元/股）。 公司已于当日收到该笔款项。

3.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

习，督促相关人员遵守规定加强账户管理，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三、备查文件

1.桂发祥集团出具的《关于增持期间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说明及致歉函》；

2.桂发祥集团向公司上缴短线交易所得收益的支付凭证。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 �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2-036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2

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于2022年5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定刚先生主持，董事钟明先生、雍凤山先生、赵其林先生、寇化梦先生、胡照贵

先生、洪远嘉先生、牟文女士、赵刚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对境外控股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为支持境外控股子公司长虹RUBA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RUBA贸易公司” ）的经营发展，解决

其发展中存在的资金缺口问题， 同意公司对RUBA贸易公司向当地银行申请贷款业务提供境内担保，担

保总额不超过900万美元，担保期限1年，用于RUBA贸易公司经营性资金周转。 同时，RUBA贸易公司将

以其全部资产向本公司本次的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22〕26号文《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额未超过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但RUBA贸易公司截至2022年3月31日资产负债率已超过70%，且公

司提供对外担保的额度上限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故本次内保外贷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办理本次内保外贷的相关事宜。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境外控股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境外控股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根据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美菱” ）的战略规划及

业务发展需要，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趋势，同意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进一步提高其治理水平，增强其资本实力，扩大行业内影响，提高

其综合竞争力。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4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的议

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需要，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4亿元人民币

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国内信用证、保

函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1.4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的议

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同意公司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1.4亿

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等，采

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1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同意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1亿元人

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外汇衍生

品交易、信用证、承诺保函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长东支行申请3.5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

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长东支行申

请3.5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

资、国内信用证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宁路支行申请1.6亿元人民币最高

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 同意公司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宁路

支行申请1.6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

易融资、国内信用证及项下融资、外汇衍生品交易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 审议通过《关关于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2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的议

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同意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2亿元人

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国内信用

证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2-037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境外控

股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为支持境外控股子公司长虹RUBA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RUBA贸易公司” ）的发展，解决

其发展中存在的资金缺口问题，经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通过，同意公司对RUBA贸易公司向当地银行申请贷款业务提供境内担保，担保总

额不超过900万美元，担保期限1年，用于RUBA贸易公司经营性资金周转。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5月1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境外控股子公司提

供内保外贷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上述担保事宜，超过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的2/3，议案通过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22〕26号文《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额900

万美元未超过长虹美菱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2022年4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6.6177折

算），但RUBA贸易公司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未经审计）超过70%，为104%，故本次内保外贷事项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度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2022年3月

31日）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比例（以2022年4月

30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6177折

算）

是否关联

担保

长虹美菱股份有

限公司

长虹RUBA贸易

有限公司

0 900万美元 60% 104% 1.231%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长虹RUBA贸易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anghongRuba� TradingCompany(Private)Limited

注册资本：1,240万美元

股权结构：中山长虹出资744万美元，持股比例60%，Ruba� General� Trading� FZE（以下简称“阿

联酋RUBA公司” ）出资496万美元，持股比例40%。

经营范围：从事家电产品的进口、出口、分销和销售。

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RUBA贸易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5,160,424.72元，负债总额

为37,239,877.71元，净资产为-2,079,452.99元，资产负债率105.91%。 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为96,

868,017.24元，利润总额为-3,258,558.98元，净利润为-4,744,932.43元。

截至2022年03月31日，RUBA贸易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48,815,367.06元， 负债总额50,805,

061.42元，净资产为-1,989,694.36元，资产负债率104%。 2022年1季度营业收入为30,277,244.07元，

利润总额为107,345.96元，净利润为26,411.42元。

RUBA贸易公司为长虹美菱的控股子公司，其中长虹美菱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RUBA贸易公司60%股权，阿联酋RUBA公司持有RUBA贸易公司40%股权。

RUBA贸易公司不是长虹美菱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和附属企业，本次担

保不构成关联担保。 RUBA贸易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截至目前，长虹RUBA贸易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控股子公司RUBA贸易公司将向当地银行申请不超过900万美元的融资授信，融资资金将主要

用于RUBA贸易公司经营性资金周转。公司需为该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

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

五、董事会与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原因

鉴于公司境外控股子公司RUBA贸易公司在间接融资方面能力较弱，公司作为RUBA贸易公司的控

股股东，为支持其经营发展，解决其发展中存在的资金缺口问题，降低融资成本，认为有必要为其维持正

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担保。

2.担保风险

RUBA贸易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未发生过贷款逾期未还事项。同时，RUBA贸易公司的多数董事及主

要经营管理人员均由公司推荐，从而能及时了解其经营和财务状况。 因此，为保证公司在巴基斯坦市场

的持续发展，通过对RUBA贸易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经营情况和资金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估，公司

愿为其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同时在其他股东无法提供担保的情况下，RUBA贸易公司将以其全部资产向

本公司本次的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本次公司为境外子公司RUBA贸易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业务提供

境内信用担保的风险是可控的。

3.股权结构及其他股东担保情况

公司对被担保对象的持股比例详见本公告“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RUBA贸易公司其他股东因自

身原因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对被担保对象的经营有绝对控制权，担保风险较小，不会损

害公司利益。

4.反担保情况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降低担保风险，公司要求被担保对象以其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RUBA贸易

公司的另一股东方阿联酋RUBA公司由于自身原因无法按持股比例为本次内保外贷提供同等担保，同

时，其亦无法以其持有的资产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但同意RUBA贸易公司以全部资产向本公司进行反

担保。 鉴于RUBA贸易公司为本公司合并报表内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力，公司认为

RUBA贸易公司具备反担保能力。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规范对外担保行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本次

为下属境外控股子公司RUBA贸易公司向当地银行申请贷款业务提供境内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900万

美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31%（以2022年4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6.6177折算）。

2.RUBA贸易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持股60%的境外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力。 为保证

公司在巴基斯坦市场的持续发展，通过对RUBA贸易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经营情况和资金情况

等进行综合评估，公司愿为其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同时在其他股东无法提供担保的情况下，RUBA贸易公

司将以其全部资产向本公司本次的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因此，本次为境外子公司RUBA贸易公司向

银行申请贷款业务提供境内信用担保的风险是可控的。

3.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22〕26号文《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10%，但RUBA贸易公司截至2022年3月31日资产负债率（未经审计）超过70%，且公司对外担保的额

度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故本次内保外贷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严格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控制对外担保，公司进行的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依法运作，对外担保没

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认为，RUBA贸易公司为本公司境外控股子公司，其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能力。 公司本

次对RUBA贸易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业务提供境内担保， 有利于解决其发展中存在的资金缺口问题，不

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RUBA

贸易公司向当地银行申请贷款业务提供境内信用担保额度不超过900万美元。 同时，我们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2年4月30日,公司已审批的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提

供的最高信用担保额度为390,955.93万元（含本次对境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内保外贷金额，以2022年4

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6.6177折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0.82%。 截至2022年4月30日,

公司对下属控股及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13，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4.03%。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

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担保金额为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上限， 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贷款金额及担

保协议为准。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境外控股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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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美菱”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京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发行上市审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

2.中科美菱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自2016年正式登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 经营情况良

好，符合转板上市的条件，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2年5月17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一、中科美菱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基本情况

中科美菱本次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具体方案如下：

1.发行股票的类别：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股票的面值：人民币1.00元。

3.发行股数：不超过24,182,734股（含本数，不含超额配售选择权）。 另，根据北交所规定，本次发行

中科美菱及主承销商将根据具体发行情况择机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

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15%（即不超过3,627,410股），发行后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北京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规定的最低数量，最终发行数量由中科美菱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

及监管要求协商确定。 中科美菱的股票在发行前有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中科美菱将对本次发

行新股数量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4.发行对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的已开通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账户并拥有股票

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规则禁止购买者除外），发行对象不少于100

名，且本次发行完成后中科美菱股东数量不少于200名。 此外，由中科美菱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根据具

体发行情况与主承销商确定战略配售方案，并择机实施。

5.定价方式：通过中科美菱和主承销商自主协商选择直接定价、合格投资者网上竞价或网下询价等

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最终定价方式将由中科美菱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及监

管要求协商确定。

6.发行价格：本次发行底价为17元/股，最终发行价格由中科美菱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与主承销商

在发行时，综合考虑市场情况、中科美菱成长性等因素以及询价结果，并参考发行前一定期间的交易价

格协商确定，如果将来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中科美菱将视情况调整发行底价。

7.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投入募投项目，具体如下

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医疗存储设备建设项目 13,880.50 13,880.50

2 菱安高端医疗器械项目 10,710.85 9,478.80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6,936.80 16,936.80

4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0,032.13 10,032.13

合计 51,560.28 50,328.23

注：菱安高端医疗器械项目已先期投入1,232.05万元。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中科美菱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 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并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项

目需求，募集资金按轻重缓急的顺序投入使用，不足部分将由中科美菱自筹解决。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超出项目需求，超出部分将由中科美菱投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或根据当时有关监

管机构出台的最新监管政策规定使用。

8.拟上市地点：北京证券交易所。

9.承销方式：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自中科美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二、中科美菱主要财务数据

中科美菱已披露的2020年度、2021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38,695,250.41元、62,437,928.65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分别为23.77%、29.76%， 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2.1.3条规定的在北交所上市的财务条件。

三、风险提示

1. 中科美菱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

审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

2.中科美菱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且谨慎决策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